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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螺洲TOD项目2021年6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首融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提交了2021年6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螺洲TOD项目公司2021年6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提交的2021年6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82笔，合计2,409.56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1,791.37万元，销售费用304.69万元，管理费用13.50万元，不可预见费用3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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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6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1,791.37

	 销售费用 
	304.69

	 管理费用 
	13.50

	 财务费用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其他净支出 
	-

	 与融创集团内各公司往来 
	-

	不可预见费
	300.00

	 资金流出小计 
	2,409.56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福州螺洲TOD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6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1,791.37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2020年12月31日与天津宏易空调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示范区空调（安装）采购合同》，按照甲方提供设计院图纸位置及美的变频多联空调的技术设备要求，将设备安装到位并进行试运行及交付使用过程中的售后服务，合同总价234,964.78元。合同签订后10日内，需支付施工单位合同价款90%，剩余合同价款在系统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并完成结算后10内支付完毕。根据合同已完成示范区空调（安装）采购工作，计划付款付至合同总价全款，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 2020年11月18日与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签订的《云洲郡售楼部项目电梯安装合同》，提供云洲郡售楼部3台电梯的安装工程，合同总价82,300.10元。1、发货前7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批次产品安装费总额的50%。2、电梯安装完毕并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有关验收并取得相应的证件后，且按规定格式开出银行质量保函给甲方后7日内，支付该批次产品安装费的50%。3、工程竣工验收和配合全面工程验收后需配合办理结算，结算完成且按规定格式开出银行质量保函给后7日内，支付至结算金额的100%。于2021年4月份12日已完成付款41,150.05元，根据杭州西奥已完成售楼部电梯安装工程竣工验收，本期计划付款至合同价的100%，即82,300.10元，剩余可付款41,150.05元，未超出合同约定付款。
（3） 2020年12月8日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的《云洲郡项目示范区总承包合同》，C8#总承包工程（含机电）项目总承包工程,委托完成本工程项下范围内的施工、总包管理、维护、调试、竣工验收、修补、保修、工程保险和工程服务等工作，合同总价4,162,708.14元。主体结构封顶，付至该栋楼对应产值的80%，竣工内部验收合格完成物业移交手续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7%，结算额的3%作为保修金。主体结构封顶，付至该栋楼对应产值的80%，2020年12月25日已付款3,315,713元；竣工内部验收合格完成物业移交手续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即3,538,301.91元，本期计划付剩余款222,588.92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4） 2020年12月21日与福建绿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福州云洲郡项目示范区景观合同》，对C8#景观施工图（含设计变更图纸）进行施工，合同总价6,389,742.41元。承包方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后，按已核实完成的合格工程量，支付至该累计工程款的80%（含前期已付款）；竣工决算完成后，支付至决算总价的95%，剩余5%为保修金；累计已完成付款4,996,136.25元；本期竣工决算完成后，支付至决算总价的95%，即6,070,255.29元,剩余可付款1,074,119.04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5） 2021年5月7日与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的《桩基与基坑支护工程合同》，承包范围：将福州云洲郡项目桩基及基坑支护工程委托实施完成本工程范围内的所有工作；合同总价25,498,747.24元。①每月上报实际完成进度，经甲方及监理公司确认实际完成工程量后，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对应造价的80%。②项目桩基工程施工完成，经甲方及监理公司验收合格，甲方在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对应造价的85%给乙方作为工程款。③项目桩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完整的工程结算书，甲方在工程结算完毕后30天内支付至本工程结算总价款的95%给乙方；④工程结算总价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桩基工程待主楼封顶、后浇带施工完成且沉降观测稳定，围护工程待地下室外槽回填完成，经发包人、监理人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确认工程无质量问题后，在按照合同约定扣除相应应扣款项后，将剩余质量保证金一次性支付给承包人（不计利息）。于2021年5月17日已完成付款2,965,842.59元；预计本期工程完成工程量12,500,000.00元，按上报实际完成进度，经甲方及监理公司确认实际完成工程量后，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对应造价的80%；本月计划付款10,000,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6） 根据2021年3月16日与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福州云洲郡项目监理工程合同》，合同总价5,069,874.00元。承包范围：本项目用地红线所圈定范围内的所有房屋建设工程、公共建设工程、示范区工程、环境工程及市政配套工程，同时也包括因项目发展需要而增加的红线外部分区域与本项目相关的全部工程，以及为完成市政配套工程而对应进行的公共市政配套接入工程的监理工作。楼座（含地上、地下）过程监理费用，按形象进度占合同价款比例（分地块进行）支付：进驻现场开办费，支付合同价款比例（分地块进行）10％；本期计划暂付合同150,795.80元；未超出合同约定付款。
（7） 根据2021年4月27日与福建省方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C8#楼消防工程合同》，提供云洲郡项目C8#楼消防工程服务，合同总价335,664.96元。每月25日提交已完工程的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开办费与实体工程款等比例支付），按确认产值的75%支付；竣工款付款金额：工程全部完工，保洁完成，经发包人及监理验收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发包人支付至合同项下工程合同价款的85%；结算款付款金额：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结算额的5%作为保修金。工程全部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标准，支付至合同项下工程合同价款的85%，即285,315.22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8） 根据2020年10月30与福州永洁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福州市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工程范围：基础及主体建筑白蚁预防（不含二次室内装修）；建筑物防治总面积约：404,624.9平方米，其中：基础建筑面积149,749.7平方米，二层及其以上面积 254,875.2平方米（以工规面积为准）；合同总价346,012.00元。本期付款：合同签订后7日内一次性付清，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9） 根据2020年7月1日与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科天创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分公司签订的《仓山宗地2020-08号地块上盖开发及白地基坑开挖对螺洲车辆段影响的安全评估技术咨询合同》，提供仓山宗地2020-08号地块上盖开发对车辆段影响的安全评估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总价3,600,000.00元。提交全部成果报告并经地铁公司地保科认可且通过评审，支付合同剩余款项，计1,440,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0） 根据2020年11月26日与福建嘉博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施工图阶段）》，为云洲郡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图阶段设计服务；合同总价10,497,000.00元。本合同生效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0%，即1,049,700.00元作为预付款（本合同履行后，该款项抵作设计费）;提交初步设计成果文件经审核确认并获取外部批复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计2,099,400.00元；设计人提交完整施工图成果文件经审核确认并完成施工图纸会审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40%，计4,198,800.00元;本期完成施工图纸会审后付款阶段，计划付款合同总价的20%，即2,099,400.00元，未超出合同约定付款。
（11） 根据2020年11月18日与上海中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方案阶段）》，承担项目方案阶段设计任务，合同总价7,129,242元。设计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5%，即1,069,386.00元;概念方案确认稿，完成提交合格的设计成果后，支付合同价款的15%，即1,069,386.00元;方案设计阶段设计成果出图后，支付合同价款15%,即1,069,386.00元；方案设计阶段设计成果，审批通过后或发包人要求进入下一设计阶段前，支付合同价款的15%，即1,069,386.00元；扩初阶段建筑单专业设计提交合格成果并通过审核后，支付合同价款的20%，即1,425,848.00元；建筑专业建筑提交合格的主要大样节点后，施工图审查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5%，即1,069,386.00元;完成立面实体样板段通过联合评审后，支付结算款扣除已付款后的余额。2020年12月9日已完成付款5,703,392元；本期预计完成施工图审查合格，计划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5%，即1,069,386.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2） 根据与荷于景观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云洲郡景观（方案-施工图）设计合同》，委托为云洲郡项目（方案-施工图）设计合同提供概念设计、方案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现场服务；合同总价3,800,000.00元。预付款：合同总额的15%，概念设计：合同总额的5%；方案深化：合同总额的25%；于2021年2月7日已完成760,000.00元；本期方案深化已完成，支付至合同总额的25%，即950,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经审核，本月工程款涉及的合同中12项已经签订。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项目开发节奏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6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6月的销售费用支出共65笔，共计304.69万元，包括营销部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及餐费报销以及广告宣传等费用，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2021年3月12日与杭州捷群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2021年度广告服务合同》，提供广告营销策划（不包括微信服务）服务，合同总价132万元。合同执行时间为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月均服务费为11万元；累计已完成付款22万元，本期完成3月份的执行情况，计划付款11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 计划支付给杭州据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微信服务合同费用4.37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 根据2021年1月28日与上海市山之田模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沙盘设计服务》，提供项目沙盘设计服务，合同总价45.5万元。完成附赠制作、安装服务后，甲方一次性付清费用。本期完成合同服务，计划支付43.23万元。未超出合同约定付款。
（4） 根据2021年5月13日与杭州天朗视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效果图设计服务合同》，委托制作云洲郡TOD项目效果图1张；合同总价4.5万元。提交全部成果文件并经验收合格后20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款；本期合同全额付款，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5） 根据2021年1月28日与杭州臻挚标识有限公司签订的《设计服务合同》，提供云洲郡TOD项目落地发光字设计服务，合同总价8.7万元。完成附赠制作、安装服务后，一次性付清费用。本期完成合同服务内容，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8.7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6） 根据2021年5月26日与上海思冠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工法工艺制作安装合同》，提供制作工法工艺；合同总价38.5万元。服务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95%：剩余结算总价的5%将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12个月质保期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如无任何质量问题，支付至结算总价的100%。本期服务完毕并经验收支付合同总额的95%，即36.58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7） 计划支付给杭州视界光影像设计有限公司的项目大区效果图费用5.1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8）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项目样板房窗户软膜灯箱费用0.5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9） 根据2021年1月15日与福州瑞意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视频服务合同》，提供拍摄云洲郡TOD项目外景和内景服务；合同总价2.55万元。本期验收成果20日内，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0） 计划支付给福建九宫格纸制品有限公司的项目名片及折页费用0.4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1）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项目展架费用0.3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2） 计划支付给厦门图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项目对媒体灯箱费用0.1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3） 计划支付给福州印象五和印务有限公司的项目海报费用0.47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4） 计划支付给福州瑞意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项目工法工艺拍照费用0.1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5） 根据2021年5月26日与杭州市拱墅区光影摄影俱乐部签订的《榕耀之城项目拍摄服务合同》，提供示范区实景拍摄，示范区拍摄、样板房3套，精修照片各35张；合同总价3.37万元。本月计划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款；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6）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示范区二楼遮掩伞及防撞条费用0.8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7） 计划支付给浙江容亦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LED立项机采购费用0.7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8） 计划支付给福州印象五和印务有限公司的海报抽奖海报费用0.5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9）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拓客物料费用0.89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0）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绿植围墙费用0.7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1） 计划支付给厦门大爱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媒体礼品费用0.61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2） 计划支付给杭州晶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示范区卫星云图费用0.9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3）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未来海灯箱费用0.64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4） 计划支付给厦门大爱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周末小丑活动费用0.5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5） 计划支付给福州众翼传媒有限公司的阵地包装费用17.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6） 计划支付给福州右岸传媒有限公司的南台大道投放费用7.8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7） 计划支付给厦门大爱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新春活动及元宵活动费用0.7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8） 计划支付给融创物业的物业人工费5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约定及完成产值为准。
（29） 根据与福建三维恒信户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首开融创榕耀之城户外广告发布合同》，提供广告投放服务；合同总价6.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款。
（30） 计划支付给福州报业网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广告费用0.7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1） 计划支付给福建九宫格纸制品有限公司的印刷品费用0.7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2） 计划支付给福建经典视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公交投放广告费用4.3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3） 计划支付给杭州角动量科技有限公司的LED二次增补费用0.99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4） 根据2021年5月份26日与厦门房答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榕耀之城项目广告发布合同》，进行多维度分析推广；合同总价7万元。本期计划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款。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35） 计划支付给杭州博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管视频拍摄费用8.3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6） 计划支付给福建多加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广告推广费用6.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7） 计划支付给福州百达广告有限公司的超市推广广告费用2.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8） 计划支付给厦门包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高管拍照费用0.1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9） 计划支付给杭州天朗视觉科技有限公司的户型手绘费用0.3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0） 计划支付给台江区优润日用品经营部的金蛋礼品费用0.9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1） 计划支付给张锦辉垫付费用0.17万元，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提供报销资料为准。
（42） 计划支付给台江区优润日用品经营部的水地图费0.3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3） 计划支付给福州聚小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抖音投放费用5.4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4） 计划支付给福州海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短信费用2.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5） 计划支付给福建蓝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技术服务费用2.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6） 计划支付给福州北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网络技术服务费用1.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7） 计划支付给北京微客联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朋友圈定投费用1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8） 计划支付给美高创意（厦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项目价值视频费用2.4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9） 计划支付给福州聚焦传媒有限公司的广告费用3.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0） 计划支付给福州双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技术服务费用费用1.6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1） 计划支付给厦门搜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孔雀视频费用2.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2） 计划支付给杭州晶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区位效果图费用0.9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3） 计划支付给杭州精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榕耀之城家具采购安装合同费用0.5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4） 计划支付给台江区中彩办公设备的办公设备服务租赁合同费用0.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5） 计划支付给福州鼓楼区玉兰轩文化用品店的办公用品费用0.2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6） 根据2021年1月14日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州市分公司签订的售楼部宽带合同，计划本期支付宽带费0.40万元。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使用费用为准。
（57） 根据2020年12月29日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州市分公司签订的售楼部电话合同，计划本期支付宽带费0.35万元。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使用费用为准。
（58） 根据2021年4月28日与杭州维乐服饰有限公司签订的《工装采购合同》，制作工服服务，合同总价9.92万元。本期计划完成现场验收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59） 计划支付给杭州维乐服装有限公司的营销人员工装费用3.4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0） 计划支付给杭州祉墨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的通讯费用0.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1） 计划支付给宁波新城时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小蜜蜂服务费费用4.8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2） 计划支付给阿锋大排档/螺洲饭店的私宴活动费用0.5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3） 计划支付给安居客的网络端口费用1.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4） 计划支付给福州环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的交通费用1.2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5） 计划支付给福建房房有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技术服务费用2.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6月的管理费用支出共计5笔，共计13.50万元，包括月度招待费、水电物管及其他日常行政费用，具体分析如下：
（1） 月度招待费在6月预计支付4.00万元；
（2） 月度办公司房租费用3.00万元；
（3） 水电物管5月份支付0.40万元；
（4） 其他日常行政费用共计1.10万元；
（5） 印花税月度预计需缴纳5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项目公司6月份的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表编制基本合理，公司的办公室房租及水电物管的支出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6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3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6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由于部分合同在提交预算时未签订属正常情况，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6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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